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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家文化视角的中日家族企业比较术 
◎ 万俊毅 欧晓明 

[摘 要]从本质上看，家文化是人类社会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在家族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属于 

东亚文化圈的中日两国的家文化有着很大的区别，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中日两国的家族企业在管理和发展上 

表现出许多不同的特征。深入探讨中日两国家文化和家族企业的相异性，可以为更好地发展中国的家族企 

业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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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的细胞。尽管千百年来，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不断发生巨大变化， 

但家庭却依然保留了对全部制度的最大影响，在包括现代市场经济在内的一切社会里，家庭对一半或 
一 半以上的经济活动承担着责任 (Becker，1981)。作为家族企业双系统之一的家庭，对家族企业的经 

营活动承担的责任更大。通过对家庭的分析，不仅可以很好地洞见家族企业的许多方面，而且可以指 

导人们未来对家族企业的制度安排。 

文化是人类为满足各种需要和适应环境而创造出来的产物，可以作为规范人类社会生活的调整器， 

具有普遍性、持续性、累积性和变异性特征。文化所表明的比人类的肤色或任何其他生理特征所表明 

的更有意义，也比地域或政治疆界更能反应一个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因而文化是一个社会区别于其 

它社会的标志 (白子易和谢儒贤，2003)。家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的 

作用、影响和约束最直接，也最具体。家文化主要包括调整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 

家族成员的行为规范以及家族成员对自身、社会与家族关系的认识。家文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已 

经泛化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家族以外的社群、机构，包括企业或国家都可以被认为是 

“家”的扩大 (杨国枢，1995；张华志，2003)。因此，从本质上说，家文化是人类社会一定的政治、 

经济关系在家族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尽管中国和日本都属于典型的 “低文本文化”社会 (Hall，1976)，人们主要依靠非正式制度来规 

范人们的行为，信息交流较多依靠事前人们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共识，交易较多采用的是家族 

型交易方式，但是中日两国的家文化和家族制度却有着很大的差别 (李卓，1996；唐震，2003；黄云 

明和朱琳，2004)，如中国形成的是以 “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而 日本形成的则是以 “忠”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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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Becker，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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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族伦理 (夏建中，1996)等。中日不同的家文化和家族制度对中日企业发展的影响不一样，如 日 

本家族企业具有紧密性和纵向开放性，而中国家族企业则具有松散性和封闭性 (唐震，2003)，这也正 

是中国的家族企业容易患上侏儒症和短命症，而日本的家族企业却有可能逃过此两劫的缘由 (黄云明 

和朱琳，2004)。中日不同的家文化和家族制度还造成两国社会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取向形成差别，并对 

两国社会经济转型产生不同的深刻影响 (江秀平，1996)。 

二、中日家文化的相异性比较 

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 (费孝通，1945；杨国枢，1989)，关系构建的核心是血缘家族关 

系。中国人在后天生活中，仍能通过认干亲、拜把子、套近乎、做人情等多种方式 (乔健，1982；杨 

宜音，1999)，将先天注定的血缘关系进一步泛化、扩展和延伸到与没有血缘联系的其他人的交往关系 

之中，即在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中仍会依据家族的长幼有序等逻辑进行运作，形成如费孝通 (1945) 

所说的 “差序格局”社会。 

日本的家文化起源于中国的儒家家族主义。儒家家族主义导致日本企业普遍使用模拟血缘家族式 

的经营模式，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深远。初始条件、正式制度和岛国危机意识等因素使 日本形成与中国 

迥然有异的家文化，进而致使日本形成如中根千枝 (1975)所说的 “纵向社会”结构。 

中日家族制度和家文化的不同之处很多，本文从影响家族企业管理和发展的角度选取家文化的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见表 1)。 

表 1 中、日家文化部分项 目的比较 

项 目类别 中 国 日 本 

父系观念： 强 弱 

家长权力 终身制 阶段制 

养子条件 要求具有父系血缘 不限于父系血缘 

赘婿要求 一般不改姓、不上族谱、不继承家产 改姓，经常是家产的唯一继承人 

家族观念： 生物学意义上的传宗接代 维持和传承家名与家业的经济共同体 

家族组成 仅限于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 还包括没有血缘关系的管家、雇工等 

家族伦理 以 “孝” 为核心 以 “忠” 为核心 

亲属范围 除直系亲属外，还包含旁系亲属 主要限于直系，一般不涉及旁系 

家业管理： 血统主义，集权方式 家督主叉，能力至上 

经营决策 由家长负责 主要由家督负责 

诸子分户析产制度——所有儿子 长子继承家庭财产制度，可废长子． 家产继承 

均分家庭财产，传子不传贤 可传 贤不传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1．父系观念。从氏族的角度看，中日两国形成的都是 “父子型”的社会结构。但中国是东亚社会 

中父系制最为发达的国家，而日本则是近似父系制，或者说日本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父系制。中日两 

国父系观念的强弱差别主要表现在：(1)家长权力不同。中国的家长权力为终身制，注重的是生物学 

意义上的父亲概念，只要子女的父亲活着，他就拥有家长权威；而日本的家长权力为阶段制，对家长 

才能和品德的注重要超过生物学上的意义，家长在上了年纪或者因病而难于料理家业的情况下，就要 

把家长权力交付给继承人。一旦让出家长权，父亲的地位就降至与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一样，要服从新 

的家长的管理与领导。(2)养子条件不同。中国的父母在没有亲生子女 (少数家庭为没有亲生儿子) 

的情况下，就会收养他人做养子，并且一般要求养子具有父系血缘；而日本的父母在亲生儿子和赘婿 

不成器的情况下，就会考虑收养他人做养子，且对养子没有父系血缘限制。没有父系血缘限制，使 日 

本家庭中的养子备选范围广，并且可以在德才方面相应提高要求，因而日本家庭中的养子能够人才辈 

出，享誉 日本的政界、财界、军界和艺界，如政治家木户孝允、岩仓具视、社会活动家大杉郁夫、实 

业家古河市兵卫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著名的战后首相吉田茂荣。吉田茂荣从小就给大实业家吉田健 

三当养子，11岁就成为户主，并继承吉田家遗产，如果他一直是作为士族出身的生父竹内第的第五子 

的话，恐怕难以出人头地 (李卓，1996)。(3)赘婿要求不同。中国的父母在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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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就会考虑招婿入赘，但中国的赘婿一般不改姓、不上族谱、不继承家产，赘婿生下的子女随其 

母亲姓；日本的父母在儿子不成器时，就会考虑招婿入赘，并要求赘婿改姓，成为婿养子，有能力的 

赘婿经常是家产的唯一继承人。如松下电器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在 1961年将公司交给了他的婿养 

子松下正治 (原姓本田)，丰田家族第一代业主丰田左吉将丰田公司交给了他的婿养子丰田利三郎 

(原姓儿玉)，丰田利三郎成为丰田公司的第一任社长。 

2．家族观念。中国的家族主要是作为祖先崇拜的一个血缘集团，不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目的。中国 

人的亲属范围广，除直系亲属外，还包含旁系亲属，坊间有 “三亲四戚、七姑八姨”之说。中国人对 

家族的延续非常注重纯生物学上的传宗接代，对于 “姓”最关心的是 自然意义上的香火断续或人丁兴 

旺，以 “孝”为家族伦理的核心，“孝”与 “房”的观念极其浓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把绝房 

绝嗣看作是人生的极度失败。 

日本的家族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 目的的非血缘的地缘集团，注重的是作为生活共同体和经营体的 

家的长盛久兴，传承家名与家业是家族的主要任务。日本人的亲属范围较窄，一般限于直系亲属，而 

不涉及旁系亲属。日本人的家族成员不仅包括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包括没有血缘关系的仆人、管家、 

佃户和雇工。非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往往比不住在一起的亲戚关系更加密切，他们可以与家族成员一 

起祭祀祖先，而且死后也可以葬人家族墓地。日本的家族伦理以 “忠”为核心，不强调 “房”，对于 

“姓”最关心的是家名的延续与传播。如著名的丰田汽车公司今天虽然已经不再由丰田家族控制，但 

是丰田的家名依然名扬世界。 

3．家业管理。由注重血缘纽带的同族结合成的中国乡村社会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各族都设有族长 

并订有族规，族中事务的运作决策交由族长负责。中国的族长人选限于同族中德高望重的男性，存在 
一 定的遴选机制，但因中国对养子有血缘要求而赘婿又不能加入同族，致使优选机制发挥有限。中国 

的族少有族产，财富多分散藏于组成族的各个家庭之中。在家庭中，通常由父亲作出生产经营决策， 

并统筹安排家庭成员一年四季的消费支出，家业管理属集权式管理方式。中国的家长由生物学上的父 

亲担纲，没有优选机制，家长之间的经营能力可能悬殊较大。在财产继承方面，中国实行的是诸子分 

户析产制度——所有儿子均分家庭财产，长子不具有特别身份。中国人只要有儿子，即使其儿子能力 

低下甚至是傻子，仍会将家业传给儿子。 

日本的家业由家长和家督经营负责。在家长有经营能力的情况下，家业由家长打理；否则，家业 

就交由家督管理，而家督不一定与家族有血缘关系。日本家庭实行长子继承家产制度，而不是诸子均 

分。长子虽然在家庭中拥有特殊的身份与地位，但 日本家庭中的长子地位并不是完全照搬生物学上的 

秩序。当生物学秩序的长子的经营能力有限或有其他缺陷时，日本家庭就会黜免其长子地位而改立其 

他儿子为家中长子，或者另立有能力的养子 (或婿养子)为家中长子。经营能力成为日本遴选家中长 

子的关键指标。由于日本社会对养子和婿养子没有血缘条件限制，长子的优选机制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为家业的持续繁荣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中日家族企业管理和发展的相异性比较 

家文化是国家或民族文化的一个子集，国家或民族之间文化差异比在家文化方面的差异更大。在 

中日各自特有的家文化和制度的影响下，中日两国家族企业在管理和发展方面表现出许多相异特征。 

1．企业规模。中日两国不同的家产继承制度很容易造成两国家族企业的规模出现分野。假定：其 

他条件不变，企业甲和企业乙分别是中日两个家庭拥有的家族企业，两家庭都有 X (X≥2)位儿子， 

两企业的年营业收入增长幅度一样，25年为一代。那么，经过 25年的发展，企业甲和企业乙的规模 
一 样大。第25年时，两企业都面临着家产继承和企业传承问题。由于日本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度，企 

业乙由一个人继承，规模不受影响；而中国实行的是诸子均分制度，企业甲不得不被拆分为x份，拆 

分后的每个企业规模只有企业乙的x分之一。不难看出，x越大，两国企业规模差距也越大，不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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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经过一代时间的情形，经过多代的情形可以类推。无疑，经过的代数越多，两国家族企业规模差 

距也将越大。以福布斯2004年世界 500家最大公司中的中日企业规模为例，中国内地入选500大的公 

司只有 14家，且全部为国有企业，而日本入选的公司则有83家，且大多数有家族背景；日本规模最 

大的公司为有家族背景的丰田汽车，营业收入为 1531．11亿美元 (世界排行第 8)，而中国最大的有家 

族背景的公司为香港的和记黄埔，营业收入为 134．735亿美元 (世界排名407位)，前者营业收入是后 

者的 1 1．36倍 (Forbes，2004)。 

2．企业管理方式。中国家族企业领导者在企业中不仅扮演领导人角色，而且扮演类似父亲般角 

色，有意或无意地都会成为家长式权威。家族企业内形成类似家庭伦理中的长幼与辈分秩序，并建立 

私人感情以维系这种企业内特殊的伦理关系。具有血缘或拟血缘关系忠诚度高以及有能力为组织做出 

贡献的部属，往往被领导者视为自己人 (内团体)；反之，没有特殊连带关系、忠诚度低或是能力低 

下的员工，则容易被领导者视为外人 (外团体)。在家族企业内按照血亲 (自家人和自己人) 一宗亲 

(亲戚朋友)一乡亲 (同乡和熟人)一生人的顺序，形成一个关系由亲到疏、由近及远的信任关系网； 

与此对应，相应地把各种人安排到企业的高层 (核心层) 一中层 (第二层) 一低层 (最外层) 一底层 

(边缘地带)等不同层级上，信任等级越高，在企业中的权力和地位也越高。有人把中国的这种差序 

式管理称为 “人治”——人事决定不是依赖客观的工作标准，而是根据老板和下属的关系，即使他们 

不是亲戚也是如此 (福山，2001)。 

日本家族的成员既包括有血缘关系的人，又包括经营共同体内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家族对待两者 

没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在作为经营共同体的日本家族企业内，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的待遇也是基 

本无异。日本家族企业普遍使用的是模拟血缘家族的管理方式，终生雇佣、年功序列、商议制、职业 

培训与企业内福利等便是这种管理模式的充分体现。在 日本，公司常常被称作会社，会社就是大家赖 

以生存的社团之意。家族企业看起来更像一个大家庭，有着非常和谐的人际关系。在日本的家族企业 

内，经理常常能喊出员工的名字，员工结婚、过生 日、生孩子，经理都要去祝贺并赠送礼品，这使得 

日本的家族企业极富家庭味道。 

3．员工认同感。终身雇佣是 日本家族企业劳资双方之间存在的一种不成文的隐性契约，是资方对 

劳方终身承担的义务。雇主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绝不轻易解雇员工，如松下电器公司在面对日本经济 

大萧条时，家族老板松下幸之助宁愿将当时的生产量减少一半也不解雇任何一名员工。与终身雇佣相 

配套的分配制度是年功序列制度，企业成员的地位和工资待遇是随着年功的积累而逐步提高的。由于 

终身雇佣导致劳动力市场缺乏，日本企业经常辅以企业办福利的形式换取员工的忠诚心和集团意识， 

促进企业与员工的长期合作。①为密切员工之间的关系和加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企业还经常开展 

各种聚会活动，如欢送会、忘年会、升级会、晋级会、赏樱花会、赏红叶会等。这些制度安排使日本 

家族企业中的员工都视企业为自己的 “家”而极少跳槽。为了使自己工作的 “家”长久成长和业绩优 

良，提升 “家”和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员工心甘情愿地为企业加班加点，以至日本的工人在世界上 

享有 “工作狂”的美誉。 

在中国的家族企业中，虽然每个成员在企业系统内都以正式的组织中的身份与角色存在，表面上 

看企业内的人际交往、工作分派、资源分配以及权责归属等涉及人、事、物的活动，都遵循正式身份 

与组织规则运行；但实际上，企业领导人内心对成员所定位的关系与身份，才是家族企业用人与利益 

分配决策的真正主导因素。当家族企业出现经营风险时，为减轻企业的压力，往往是从人际关系网的 

最外围开始由外向内地逐步牺牲各层级员工的利益，如裁员、减薪等活动就常常遵循由疏到亲、由远 

① 日本企业为员工举办的福利多种多样，如盖员工集体宿舍，修建运动场所，建立文化娱乐室，在山麓、海滨设 

立员工疗养所等，这些设施既向员工开放，也让员工家属受惠；企业还以特别低廉的价格向员工供应本企业的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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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近的信任网秩序。在家族企业中，内团体被企业认可的程度高，外团体被企业认可的程度低，但即 

使是内团体成员，领导人仍会依据血缘关系和拟血缘关系差别对待。尽管中国家族企业各层级成员面 

对的风险不一样，但每一层级的成员都可感觉到未来职业生涯的不确定性，趋利避害的本能使家族企 

业内容易形成各种非正式群体，出现垂直的向上依附与水平的集党结派现象。一旦发现外界有更好的 

机会，家族企业中的员工极易出现跳槽行为，且都是一帮一派地离开原来的企业。 

4．管理社会化。早在财阀时代，日本家族企业的第一代创业者可能与家督一起管理企业，到第二 

代的家族企业主一般就退到幕后，做一个所有者式的被动股东，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就交给领薪的家督。 

据说 18世纪时大阪的一些商人中间甚至互签协议，不将企业的控制权转移给子女。到 2O世纪 3O年 

代，家族企业不再将高层管理位置留给家族成员的做法在日本已经蔚然成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 

着美国在日本实行解散财阀等改革措施，日本绝大多数企业都由专业人士管理，如丰田公司、三井公 

司等都聘请业界富有盛名的职业经理人掌管企业管理事项，并且真正能够做到职业经理人有职有权， 

且企业中的大多数中、下层管理职位也由外聘的专业人士担任。家族企业管理的社会化也带来了决策 

的民主化。日本家族企业在做决策时，一般会先将决策意向作为商议文件下发到各级管理人员及基层 

员工手中，广泛征求员工的意见，力争把决策中可能有的争议解决在最终决策之前。让员工积极参与 

到公司事务的决策中，不仅增强了企业内的凝聚力，保证了 “家”的亲和力，还使员工发现自己的价 

值和责任，激发其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受传统家文化的熏陶和浸染，中国家族企业主往往不相信外人，很难吸收优秀的非家族成员进入 

管理层。所有权和经营权大都集中在家族成员的手中，导致企业内形成一个由家族成员为核心的狭隘 

团体。家族企业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只好用家族化管理替代制度化管理，用人只能是 “唯亲是举”，而 

做不到 “唯才是举”，企业决策中的家族企业主 “一言堂”现象不可避免且十分严重。中国家族企业 

管理社会化进程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在于中国社会的特殊信任发达而普遍信任缺乏，中 

间层管理人员缺乏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纽结。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度揭示，只有天才般的人才能 

通过科举考试，而一旦通过科举考试，就能得到类似贵族的身份与地位，可以衣锦还乡。 “万般皆下 

品，唯有读书高”是因为在官本位的社会中能够 “土而优则仕”，中国的文化精英大多不愿从事具体 

繁琐的管理工作。这导致中国长期以来中间层管理人员的不足，即便是现在，中国的发展也因此而受 

困扰；但在日本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人们接受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 “士而优则仕”，通过学习 

而试图成为教员、县政府官员和普通管理者的人们却大有所在 (司马辽太郎，1994)。 

5．家族企业传承。中国家文化中的血缘情结在家族企业的传承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即使时代发展 

到今天，“子承父业”模式仍然是中国家族企业的主流传承模式 (陈凌和应丽芬，2003)，如格兰仕集 

团的梁庆德——梁昭贤，万向集团的鲁冠球——鲁伟鼎，方太集团的茅理翔——茅忠群，红豆集团的 

周耀庭——周海江，华西集团的吴仁保——吴协东，横店集团的徐文荣——徐永安，兰州黄河的杨纪 

强——杨世江，美的集团的何享健——何剑锋等，不胜枚举。在台湾最大家族企业中99％的总裁也都 

是让自己的亲生儿子作接任者。只要亲生儿子有足够的能力经营好企业，亲生儿子继任，原本无可厚 

非。但问题就在于并不是家族企业中的每一位少帅都能胜任经营管理者的岗位，何况对某一特定的家 

族企业来说，即使一代或几代的少帅富有经营才能，也不能保证代代少帅都能够引领好企业。父传子 

业的情结和诸子均分财产制度，极易导致中国家族出现 “世无三代富”的现象。中国历史上为求血脉 

承继而使家业衰微破败的情况不在少数，如 1982年美国 《福布斯》杂志400名超级富豪排行榜中名列 

第五的美籍华裔王安，其创立的王安电脑公司曾一度与 IBM分庭抗礼，因其恪守 “传子不传贤”的观 

念而导致公司经营每况愈下，最终不得不于 1992年宣布破产。 

虽然日本是由长子继承家庭财产，但是 日本的长子并不完全由先天血缘秩序决定，而是从诸子 

(包括养子和婿养子)中择优选出，且日本对养子 (婿养子)没有父系血缘限制，这使优选机制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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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族企业的传承过程中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日本家族将家业传给养子 (婿养子)而不是亲生儿子 

的比例高达25—34％ (福山，2OO1)，著名的松下电器、丰田公司等都曾经这样做过。长子继承制度 

内含的优选机制和家族企业管理的社会化使日本的家族企业能够冲破狭隘的家族牢笼，家族企业名义 

上是创业者家族的，但其实质已经社会化，社会化的家族企业自然有可能延续上百年。 

家文化对中日两国家族企业的影响还有很多不同。例如：诸子均分财产和关系主义取向导致中国 

人不太注重对他人能力的评价，而是看重一个人做人的技巧，其实质是与竞争机制相悖的。“枪打出头 

鸟”、“出头的椽子先烂”等格言都是中国人深谙中庸之道的表现，中国人创新精神不足可能与此不无 

关系。在日本，长子继承制度隐含着竞争机制，家族企业考察一个人多是从能力出发而不是关系取向， 

这使 日本家族企业中的创新氛围浓厚，是以日本的家族企业在自己的经营领域中大多数都有自己的绝 

活 (郭跃进，2003)，现代技术和科学管理在日本的家族企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四、结束语 

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中日两国的家文化在父系观念、家族观念和家业管理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 

导致中日两国的家族企业在企业规模、企业管理方式、员工认同感、管理社会化、家族企业传承、企 

业创新精神等方面表现出许多不同的特征。比较中日两国家文化及其基础上的家族企业管理和发展的 

不同，可以为更好地发展中国家族企业提供有益启示：一是中国的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像其 日本 

同行一样能够打破狭隘的家族观，扩展普遍信任，努力做到非家族成员与家族成员的待遇基本一致； 

二是在企业的用人和分配领域要革除关系取向的陋习，突出能力因素，积极引人竞争机制，营造企业 

的创新氛围；三是努力推进家族企业的管理社会化进程，处理好家族企业传承、家族企业主和职业经 

理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四是在保留中国传统家文化积极成分的同时，努力做好改革与创新中国传统 

家文化的工作。惟其如此，中国的家族企业才有可能真正突破资源瓶颈约束，实现企业的长盛久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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